
来稿摘登

提高会计人员

素质的两条建议

易 虹

知识经济呼唤高素质的、管理型的会计人才。而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会计人员为数众多，知识水平参

差不齐，不少会计人员知识结构老化。因此，亟需通过

多种途径，提高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笔者在此提出

两条建议：

（一）切实加强大专院校的素质教育

高校财会专业毕业生是财会队伍的主要来源，专

业教育的质量是财会工作质量的保证。当前，我国学

校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学生知识面狭窄、创造性思

维欠缺、学生毕业后再系统地学习知识的欲望和能力

不强。要改变这种现象，首先要进行通才教育，拓宽学

生的知识领域，使学生不仅仅有会计专业知识，还应

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相关领域的最新知识。因此在财

经院校教育中，应相应淡化专业界限，减少专业必修

课，增加专业选修课，并逐步开展“信息教育”，通过使

用信息设备和通信网络，扩大学生视野，提高教学质

量。其次，必须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用理解、创新式的

素质教育取代背诵、填入式的被动教育。要通过“开放

式教育”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 ，如可

大力开展会计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使学

生能及时发现自己学习上的薄弱环节，巩固所学理论

知识，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自觉吸收新知识打下基

础。

（二）注重对在职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

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经济是“学习性经济”。因

此，需要对现有在职会计人员进行继续教育。为此，财

政部于 1998 年发布了《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

定》，把会计人员每年接受一定时间的继续教育作为

一项制度予以规定。但笔者认为，要真正取得实效，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必须抓好以下两项工作：

1.注重培训的实际效果，防止继续教育流于形

式。《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中规定了对各级会

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年最短时间，并规定由财政部门的

会计管理机构定期进行检查（原则上两年进行一次）但

主要是检查有无达到规定的继续教育时间要求。这种

仅对培训时间完成与否进行检查的方式，难免会使某

些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流于形式。因为有的会计人员

本身可能并无更新知识的紧迫感，对继续教育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按时进行继续教育不过是为了应付检查。
再则，继续教育培训单位虽然是由财政部门负责审定

的，但也难免会出现某些培训单位只注重经济利益，不

注重培训质量和效果、只按时间要求完成培训任务的

现象。因而，对在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进行检查时，除

了应在完成继续教育的时间上进行检查外，还应注重

对其培训内容的掌握程度进行考核，譬如，可定期对已

接受培训的会计人员按培训内容由会计管理部门统一

进行达标考核，对连续若干次（如两次或三次）考核未达

标者，应取消其相应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甚至从会计

行业中淘汰出去。
2.适应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合理规划培训内容。

对在职会计人员进行培训不应仅限于当前业务的需

要，而应着眼于未来。会计管理部门应制定不同时期的

培训计划，在培训内容上不仅应包括会计职业道德、会

计理论与实务、会计法规制度等方面，还应将对相关业

务知识的广泛介绍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如计算机、管

理、贸易、金融及某些工艺流程方面的知识都应纳入培

训内容。此外，为了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还应对数据

库应用知识、网络、通讯、多媒体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介

绍。使会计人员有能力对未来经济的发展变化迅速作

出反应，从而提高会计工作效率，保证会计信息的及时

性和准确性，适应并促进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 ：广 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会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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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摘登银行承兑汇票的

管理亟待加强

唐 勇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商业银行开办

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迅速发展，这对缓解银行信贷资

金不足和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拓宽银行金融服务范

围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银行承兑汇票是一

项新业务，发展时间不长，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不少不

够完善的地方，加之操作人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使银

行承兑汇票业务办理的风险加大，成了继账外经营之

后又一个新的高风险区域。在我们日常稽核监督工作

中发现，违规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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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1.利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变相发放贷款。

虽然人民银行已取消了对各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

制，但各商业银行对下考核仍采用信贷规模控制的办

法。因此，在贷款规模不足、资金暂无头寸时，采用大量

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来弥补，就成为众多金融机构满足

企业资金需求的一种重要手段。使得银行承兑汇票实

际成了解决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一条主渠道，造成信

用膨胀和信贷规模扩大。然而，由于银行承兑汇票的签

发受资金来源和支付能力的制约，某个时期银行承兑

汇票滚动签发数额过大，而支付能力相对不足，甚至超

过自身承受能力，就会引发极大的银行承兑风险。
2.银行承兑汇票签发的对象过于集中。按照银行

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对单户贷款的余额一般不应超过

贷款人资本净额的 10% ，以防止信用过于集中造成风

险。但在检查中发现，对单户企业化整为零签发过量银

行承兑汇票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把“所有鸡蛋几乎装

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隐含着极大的信用风险，严重

威胁着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营运。
3.对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审查把关不严。一是对

承兑申请人资信条件审查不严，签署调查意见过于简

单，放松条件，盲目签发，造成了部分经营状况不良、支

付能力不强、信誉等级不高、经济效益不好的承兑申请

人也能开到银行承兑汇票。二是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抵

押担保手续不可靠，甚至无抵押或担保。在第三方保证

中，普遍存在担保企业信用等级低、承受能力弱等问

题，还有不少是出票人之间相互担保；在抵（质）押中用

单证、票据抵（质）押少，用不动产等难以处理变现的高

风险抵押方式多，财产抵押手续不全，抵押不足的问题

亦较普遍，使得承兑风险完全敞露。三是忽视对购销合

同的审查，为无商品交易的假合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套取信贷资金。四是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超期限。按规

定，银行承兑汇票的签发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而

某县农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有两笔分别超期限 27

天和 32 天。
4.随意扩大银行承兑汇票使用范围。按规定签发

银行承兑汇票的对象仅限于国有、集体企业、股份制企

业和三资企业，其他法人和个人不得使用银行承兑汇

票，而检查中发现有签发给中医院的，有签发给广播站

的，甚至有签发给个人的，不一而足。特别是签发给私

营企业的，约占整个超范围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数的

80% 左右。
5.签新还旧形成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居高不下。目

前，有不少企业银票到期无力兑付，银行为了不垫付

资金，只好采用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办法来应

付，形成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靠银行承兑

汇票来支撑，将银行承兑汇票作为流动资金长期使

用，使得银票余额长时期居高不下。
综观上述违规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种种形式，不

难看出银行在开办承兑汇票业务中的风险正在不断显

露，有些已实际形成呆账、坏账。目前银行为大量逾期

不能兑付的银票垫付资金就是明证。
因此，完善银行承兑汇票签发的各项规章制度，加

强对银行承兑汇票签发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承

兑汇票的风险已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阜宁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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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资本市场

需要高质量的

国际会计准则

刘宝慧

一、各国会计准则的差异带来了种种问题

在资本市场日趋全球化的今天，跨国投资与融资

活动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跨国公司在各

东道国进行跨国经营时，往往要依据东道国的会计准

则编制财务报表。在编制有关合并报表时，跨国公司

又必须依据母公司所在国的会计要求对各子公司的

报表进行调整。如果该跨国公司在境外上市，境外证

券监管机构往往还会要求公司按该证券监管机构所

认可的有关会计准则再次调整财务报表。
因此，在现实中，各国会计准则的差异使跨国公

司在财务报表编制问题上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成本。一些跨国公司每年用于编制调整多套财务报表

的费用高达数百万元。这笔巨额的额外费用白白地增

加了国际资本成本，亦成为跨国证券发行的一大障

碍。此外，各国会计准则的差异使跨国公司对在不同

国家进行经营活动的子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估时，

缺乏一个统一的评估尺度，从而不利于对其子公司的

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调控。
另外，同样的交易和事项，根据不同的会计准则，

调整前后的财务结果有可能差异悬殊且反复无常，使

投资者对财务报表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例

如，德国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 1993 年在纽约证券交

易所上市后，该公司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

求，对财务报表按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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